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3) 

股東週年大會通告 

 

茲通告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定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十八日（星期一）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假座香港德輔道西三百零八號香港華美達酒店五樓召開股東週

年大會，以便處理下列事項： 

 

1. 省覽及考慮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表連同董事

會報告及獨立核數師報告。 

 

2. (1) 重選呂馮美儀女士為董事； 

 

 (2) 重選郭志燊先生為董事；及 

 

 (3)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金。 

 

3. 重聘核數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金。 

 

                               承董事會命 

                               秘書 

 

                              禤寶華 

 

香港，二零一二年四月二十七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及投票之本公司任何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並於投票表

決時代其投票。所委派之代表亦同樣有權於大會上發言。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連同授權簽署該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

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之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任何續會規定舉行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

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金鐘匯中心二十

六樓，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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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十二日（星期二）至二零

一二年六月十八日（星期一）（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

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零一二年六月

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金鐘匯中心二十六樓本

公司之股份過戶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4. 就本通告第2(1)及2(2)項而言，建議重選退任董事之詳細資料載列如下： 

 

(a) 呂馮美儀女士，非執行董事，六十歲，律師及公證人，於一九九九年獲委任為本公司之

董事。彼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及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之非執行

董事，該兩間公司之股份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彼為歐華律

師事務所之合夥人。除上文所披露者外，呂馮美儀女士於過去三年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

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集團其他成員擔任任何職務。 

 

呂馮美儀女士與本公司之間並無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年期，惟根據本公

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彼須受股東週年大會輪流退任及重選之規限。應付予呂馮美儀女士

之非執行董事之袍金由股東在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上釐定。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四日

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經已授權董事會釐定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之董事袍金，付予呂馮美儀女士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董事袍金為

17,000港元，此乃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現時市況而釐定。除上文所

披露者外，呂馮美儀女士現時及以往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理人員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有任何關連。於本通告日期，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之涵義，呂馮美儀女士並

無於本公司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b) 郭志燊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四十九歲，澳洲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及執業會計師，於

一九九九年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董事。彼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及順

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該兩間公司之股份在聯交所上市。彼為郭志燊

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現時郭志燊先生為中國數碼版權（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8175）、中國掌付（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47）、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股份

代號：717）及長興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8）董事。除上文所披露

者外，郭志燊先生於過去三年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

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擔任任何職務。 

 

郭志燊先生與本公司之間並無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年期，惟根據本公司

之組織章程細則，彼須受股東週年大會輪流退任及重選之規限。應付予郭志燊先生之獨

立非執行董事之袍金由股東在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上釐定。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二十四日

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已批准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董事袍金

由董事會釐定。郭志燊先生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董事袍金為33,000

港元，此乃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現時市況而釐定。除上文所披露

者外，郭志燊先生現時及以往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理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

有任何關連。於本通告日期，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之涵義，郭志燊先生並無於本公

司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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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露者外，呂馮美儀女士及郭志燊先生均已確認並無有關彼等重選之任何其他

事宜須知會股東，以及並無任何其他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而披露的資

料。 

 

郭志燊先生出任獨立非執行董事超過九年，而彼之重選將以獨立決議案形式由股東審閱通過。

郭先生對本公司的業務營運暸解透徹並持有專業資格，多年來一直以獨立非執行董事的身份向

本公司表達客觀見解和給予獨立指導，對本身角色持續表現堅定承擔。董事會認為郭先生的長

期服務不會影響其作出獨立的判斷，並確信郭先生具備繼續履行獨立非執行董事一職所需的品

格、誠信及經驗。董事會亦認為郭先生參選連任獨立非執行董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最

佳利益。 

 

5.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鄭啓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呂馮美儀女

士；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